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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3月 2日的情況 )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數碼港計劃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 資

料：
2001年 7月 9日、
2002年 2月 8日及
2002年 4月 8日

2002年 2月 8日

－ 在適當時間提交有關數碼港的租用

情況及其租戶的資料；

－ 有關數碼港學院的財政安排；

2002年 4月 8日及
2003年 7月 28日

－ 有關數碼港的財務安排及在這方面

的任何改變 (若有的話 )；

2002年 7月 8日 － 有關 在 數碼 港 的超級 市 場 甄 選安

排；

－ 有關第一A、第一B、第二及第三期
每期的租戶申請數字；

－ 在整體上，租戶公司現時／過往所佔

的辦公室用地面積，相對於該等公司

在數碼港租用的辦公室用地面積；及

－ 有關該等租戶公司的僱員總數。

政府當局會繼續在日後

的進度報告內向事務委

員會匯報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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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003年 1月 2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擬設的數碼

媒體中心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該中心所

提供服務的收費表。

政府當局已在 2003年 7月份的
進度報告內加入有關資料，但

不包括收費表的資料。數碼港

管理層正諮詢業界擬定一套

收費制度，一俟備妥有關資

料，當即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2004年 1月 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或香港數碼港

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a) 提供有關在數碼港所帶來的業務增

長率和推出新業務的數量的資料；

(b) 在整體上，提供有關租戶公司在遷入

數碼港的前後所聘用的僱員人數的

資料；

(c) 在本屆立法會會期於 2004年 7月結束
之前，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匯

報有關數碼港計劃的進一步資料；及

(d) 在 2004年年底／ 2005年年初提供有
關數碼港計劃的全面報告。

－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6月／ 7月參
觀數碼港。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

會提供有關資料，並會在

適當時間跟進這項參觀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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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 建立數碼共融資訊社會

及相關事宜

2003年 11月 1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詳細回應委員

和代表團體在會議席上及其意見書中，就

建立數碼共融資訊社會相關事宜提出的

意見。

尚待政府當局作出詳盡回應。

3. 有關電子政府計劃的最

新進展

2004年 1月 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與有關部門在研究電子道路網絡時

跟進全球定位系統的發展，並向資訊

科技署轄下的有關專責小組傳達委

員對上述發展所表達的關注；

(b) 向資訊科技署轄下的可擴充標示語

言 協 調 小 組 提 出 引 入 郵 政 編 碼 制

度，以便該小組與有關部門 (包括郵
政署 )跟進數據標準的問題；

(c) 與民政事務局跟進委員對市民預訂

社區會堂一事表達的關注；

(d) 在政府當局完成所需的研究後，向有

關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是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委員會，就綜

合刑事執法系統作簡介；及

(e) 向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匯

報，有關運動場地的分配及使用的可

行改善措施。

政府當局會採取跟進行

動，並會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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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4.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下稱 “有線電視 ”)的本
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

照續期事宜

2004年 1月 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

見，並跟進他們的要求，包括：

(a) 提供 有 關本 港 弱聽人 士 數 目 的資

料，以評估為電視節目配上字幕的需

要；

(b) 就公 聽 會上 和 意見調 查 所 得 的意

見，連同有線電視所作的回應，提供

詳盡回覆；及

(c) 考慮讓公眾可以閱覽公聽會過程的

錄影帶及有線電視就公眾意見所作

的回應，例如，把資料上載互聯網。

尚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2日


